
101年臺北市大安區北科盃槌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核定字號：北市體全字第號

一、宗旨：為響應臺北市政府提倡全民運動，推展槌球競技，結合臺北科技大學的資源共同來推展，以球會友，特舉辦此活動。
二、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體育總會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槌球委員會、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臺北市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友會
五、比賽日期：101年10月28日（星期日）
六、比賽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東校區運動場
七、參加資格：
1.設籍本區居民或服務於本區機關、公司行號員工及眷屬，不分男、女均可報名參加。
2.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職員、學生、校友及大會邀請之優質友好球隊。
3.每一球隊以5人至6人為限(含隊長、教練)
4.每一隊員限參加一隊，不得跨越他隊參加或冒名頂替參賽；如經發現立即取消該球隊之比賽資格。經抽籤後比賽球隊不得缺席。
八、報名辦法：
1.自即日起至10月15日止（郵寄以郵戳為憑）。
2.報名地點：臺北市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校友會TEL:8771-3739
臺北市大安區八德路二段10巷6號5樓
或Email至：c6308@ms2.hinet.net
或FAX：2772-0791
3. 免報名費，午餐便當及茶水由大會供應。
九、比賽辦法：
1.採用中華民國最新現行槌球比賽規則。
2.比賽場地使用15M X 20M標準比賽草坪球場。
3.比賽採循環賽，優勝產生辦法，其順序如下：
（1）比勝場數。
（2）勝場數相同時，以總得分多者為勝。
（3）總得分相同時，以總失分少者為勝。
（4）再相同時，以雙方之對戰勝隊為勝。
（5）如無對戰，依照同分決勝之方法，分出勝負。
十、抽籤日期：101年10月17日上午十時假臺北市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友會辦理抽籤編排賽程未派員參加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十一、獎勵：每一場地錄取冠軍、亞軍各乙名，由大會頒發獎杯及獎品。
十二、附則：
1.比賽程序：（1）報到時間：101年10月28日上午7:10至7:40辦理報到、領取秩序冊。
（2）領隊會議：101年10月28日上午7:45舉行。

2.請各與賽球隊隊、職員，08:00~08:30請全體參加開幕典禮。
3.球隊隊長應於比賽10分前，向競賽組提出參賽球員名單，並於比賽5分前帶領球隊到比賽場地，以備裁判人員之檢錄與賽前準備。
4.有關運動員資格問題，須於比賽整隊時互相核對出，如有冒名頂替者當場由主審裁判員處理取消該隊之比賽資格，如經宣佈比賽開始後，不得為資格問題提出異議或抗議。
5.每一球隊不分輸贏都要將安排賽程之比賽場次完成，發揮運動精神。若有中途棄賽球隊，請恕下次不被邀請。
6.球隊於比賽中途退場或者拒絕比賽時，取消比賽資格，該場地以其他出賽完全之球隊成績來計算。
7.比賽時間，因故必須提早或遲延時，應以大會之宣佈為準。
8.發揮運動精神，服從裁判之判決，球場中發生規則上沒有明文規定的問題，主審有決定權。
9.球員如患有高血壓、心臟病及身體不適者，請勿入場參加比賽，否則發生意外，自行負責。
10.球場內禁止抽煙、嚼檳榔及口香糖，以維持比賽場地的環境清潔。
11.教練及球員要有「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資深球隊輔導新進球隊，友誼優先，共同發揮槌球運動精神；他隊表現良好時，要拍手稱讚。比賽結束後，應向裁判員行禮致謝。
12.教練及球員必須遵守球場之禮儀，共同來提昇槌球運動的品質，讓槌球運動成為一種高雅、人人喜愛的休閒運動。
13.比賽中不要存有「敵、我」之稱呼，應以「他、我」之尊重閃擊他球出界時，不須太用力，剛好出界就好。
[bookmark: _GoBack]14.球隊應自備比賽用球、球桿及號碼衣(請勿使用號碼牌)。
15.雨天照常比賽，請自備雨具及隨身禦寒衣物。
16.本實施綱要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主辦單位隨時修訂宣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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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請以正楷詳細填寫，以免印製秩序冊筆誤。
2.免報名費，午餐便當茶水由大會提供：葷食□份素食□份。



